《关于进一步调整优化社保补贴等部分就业创业扶持政策的通知》（送审稿）的起草说明
文件制定背景和依据

近年来，社保补贴、公益性岗位补贴等就业补贴政策享受面不断扩大，为稳定和扩大就业提供了有力支撑。但同时，在基层经办、审计检查、专项整治等方面也发现许多问题。比如，人力资源机构截流实际用人单位应享受补贴，非就业困难人员申请补贴暴露审核管理短板，政策补丁过多影响政策宣传、政策限制条件过高影响政策执行等问题。加上近年来资金支出规模随着最低工资标准提高持续上涨，进而影响政策有效辐射范围。按照《就业补助资金管理办法》（财社〔2017〕164号）和《重庆市就业补助资金管理办法》（渝财规〔2019〕15号）要求，为加强资金管理，提高资金使用绩效，确保更多就业困难人员和符合条件的用人单位享受政策，决定对社保补贴、公益性岗位补贴、职业介绍补贴和一次性创业补助进行调整。

二、文件制定过程

市人力社保局牵头，市财政局配合，结合近年来政策执行情况，先后两次对现行社保补贴、公益性岗位补贴、职业介绍补贴和一次性创业补助调整内容和方式进行专题研究讨论。初稿形成后，按程序征求经办单位、各区县人力社保部门、社会公众意见，经充分吸纳合理反馈意见并作了修改完善，形成此《送审稿》。公平竞争审查未发现违反相关标准的内容，风险评估等级低。
三、文件主要内容

文件分为五个部分，分别是社保补贴、公益性岗位补贴、职业介绍补贴、一次性创业补助和工作要求。各项补贴政策明确补贴对象范围、标准、期限和申报程序等内容。

第一部分，社保补贴。单位社保补贴和灵活就业社保补贴对象中的“4050”人员增加了“登记失业三个月及以上”条件，并规定需要“连续缴纳6个月及以上社会保险费”，突出政策支持就业困难人员和稳岗导向。单位社保补贴和灵活就业社保补贴的补贴标准分别规定了补贴的最高额度。

    第二部分，公益性岗位补贴。将公益性岗位补贴对象中“4050”人员调整为登记失业三个月及以上的“4050”人员，提出强化管理，控制总量。

第三部分，职业介绍补贴。补贴方式由一次性补贴修改为分段补贴。

第四部分，一次性创业补助。对象范围扩大至毕业五年内高校毕业生和农村自主创业者。补贴标准按每带动就业1人给予2000元补贴，最高不超过8000元。

第五部分，工作要求。对政策宣传、经办落实、资金管理、违纪处理等内容提出具体要求。
四、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徐鹏，市人力社保局就业促进和失业保险处，88633901。
